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17年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类别与科目的通知
                      甘教职成〔2016〕15号
 
各市（州）教育局、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和全省职教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我省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总结2016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工作的基础上，省教育厅对2017年对口升学考试大纲作了修订和完善。现将考试类别和科目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同时，就有关情况说明及要求如下：
一、公共基础科目中，取消《计算机基础》，新增《人文素养》（含计算机应用基础），分值为40分。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关要求，主要考查学生的艺术素养、人文素养、现代信息技术素养以及学生对甘肃本土文化、人文常识等的了解情况。
二、工业类专业基础科目中，将《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的分值由140分调整为120分，将《机械基础》的分值由70分调整为90分。 
三、旅游服务类专业基础科目中，与《酒店管理基础知识》并列，增加选做课目《旅游基础知识》，分值由80分调整为120分。将《公共关系基础》和《应用文写作基础》的分值由100分和120分，均调整为90分。
四、对专业技能计分办法做了微调，具体为：获市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一等奖计150分，二等奖计140分，三等奖计130分；获甘肃省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一等奖计180分，二等奖计170分，三等奖计160分；获教育部举办的年度国家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并获奖的考生，一等奖计200分，二等奖计195分，三等奖计190分；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国家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获三等奖以上的考生，在现有计分政策的基础上，再额外加20分；参加由教育部行指委组织的全国行业性比赛并获奖（其他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企业等组织的比赛除外），按照甘肃省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计分政策予以加分。
 五、在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有三年完整学籍的应届中职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2017年度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甘肃省户籍、外省学籍的应届中职毕业生不得参加考试。
 六、2017年对口升学考试大纲正在修订和完善，待确定后下发，具体事宜另行通知。修订后的考试大纲不指定各考试科目的参考教材，由学校从教育部公布的两批《“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和国家正规出版社发行的教材中自主选用。
 七、中职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是适应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改革评价制度，调整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是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吃透政策，积极稳妥地做好考试各项工作。同时，要正确把握职业教育办学导向，指导职业学校严格按照专业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标准，开齐开足开好规定的专业教学课程，特别是要组织开齐公共基础课、公共艺术课，开好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强化技能训练，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和终身学习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2017年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 类别、科目
      
 
 
                         甘肃省教育厅
                        2016年10月26日
2017年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类别与科目
	考试
类别
	专业代码
	专  业
	考试科目

	
	
	
	公共基础
250分
	专业基础
300分
	专业技能
200分

	 
	1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
	一、语文70分
二、数学50分
三、英语40分
四、德育50分
1、职业道德与法律30分
2、哲学与人生20分
五、人文素养40分
(含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化学90分
二、遗传学基础90分
三、选做 120分（二选一）
1.植物生产与环境
2.动物营养与饲料
 
	  一、学生在校期间县（校）级技能测试或技能竞赛成绩不得超过80分。获县（校）级技能竞赛一等奖计80分，二等奖计70分，三等奖计60分，参加竞赛未获奖计50分。未参加竞赛的考生，由所在学校根据其在校期间学业、技能情况综合评判技能成绩，最高不得超过40分。县（校）级技能竞赛获奖人数按参赛人数的比例确定，一等奖占15%，二等奖占25%，三等奖占35%。同时取得国家认可的中级职业技能证书计20分。两项最高计100分。县（校）级技能成绩须由市州教育局核定后方可计分。
 
二、获市级（甘肃）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一等奖计150分，二等奖计140分，三等奖计130分。
 
三、获甘肃省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包括由教育部公布的全国行指委组织的全国行业性比赛）一等奖计180分，二等奖计170分，三等奖计160分。
 
四、经甘肃省教育厅推荐，参加教育部每年度举办的国家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并获奖的考生，一等奖计200分，二等奖计195分，三等奖计190分（已取得的国家认可的中级职业技能证书不再重复加分）。
 
说明：
1.考生在校各种测试成绩和各级技能大赛成绩只计最高分，不重复计分。技能大赛成绩以获奖文件和证书原件为准。
 
2.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成绩是指每年由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或职业学校举办的省、市、县（校）级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以及由省教育厅推荐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技能大赛（包括由教育部行指委组织的全国行业性比赛）成绩。其他行业、社会团体和部门举办的技能大赛或有关竞赛的成绩不计入对口升学考试。
3.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国家级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获三等奖以上的考生，额外加20分。
 

	
	2
	现代农艺技术
	
	
	

	1
 
农林牧渔类
	3
	种子生产与经营
	
	
	

	
	4
	植物保护
	
	
	

	
	5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
	
	
	

	
	6
	茶叶生产与加工
	
	
	

	
	7
	园林技术
	
	
	

	
	8
	园林绿化
	
	
	

	
	9
	现代林业技术
	
	
	

	
	10
	农村环境监测
	
	
	

	
	11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
	
	
	

	
	12
	特种动物养殖
	
	
	

	
	13
	畜牧兽医
	
	
	

	
	14
	其它
	
	
	

	2
 
医药卫生类
	1
	护理
	
	一、解剖学基础120分
二、生理学90分
三、病理学90分
 
	

	
	2
	助产
	
	
	

	
	3
	农村医学
	
	
	

	
	4
	营养与保健
	
	
	

	
	5
	康复技术
	
	
	

	
	6
	药剂
	
	
	

	
	7
	中药
	
	
	

	
	8
	制药技术
	
	
	

	
	9
	生物技术制药
	
	
	

	
	10
	中医护理
	
	
	

	
	11
	中医
	
	
	

	
	12
	中医康复保健
	
	
	

	
	13
	医学检验技术
	
	
	

	
	14
	医学影像技术
	
	
	

	
	15
	口腔修复工艺
	
	
	

	
	16
	其他
	
	
	

	 
3
 
工业类
	1
	机械制造技术
	
	一、机械制图90分
二、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120分
三、机械基础90分
 
	

	
	2
	机械加工技术
	
	
	

	
	3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4
	数控技术应用
	
	
	

	
	5
	模具制造技术
	
	
	

	
	6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7
	焊接技术应用
	
	
	

	
	8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
	
	
	

	
	9
	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
	
	
	

	
	10
	矿山机电
	
	
	

	
	11
	矿井通风与安全
	
	
	

	
	12
	电气运行与控制
	
	
	

	
	13
	电气技术应用
	
	
	

	
	14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15
	电子技术应用
	
	
	

	
	16
	汽车运用与维修
	
	
	

	
	17
	汽车车身修复
	
	
	

	
	18
	汽车美容与装潢
	
	
	

	
	19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20
	制冷和空调设备维修
	
	
	

	
	21
	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22
	电子材料与元器制造
	
	
	

	
	23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24
	轻纺类相关专业
	
	
	

	
	25
	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26
	化学工艺
	
	
	

	
	27
	工业分析与检验
	
	
	

	
	28
	资源环境类相关专业
	
	
	

	
	29
	新能源类相关专业
	
	
	

	
	30
	其它
	
	
	

	4
土木水利
类
	1
	建筑工程施工
	
	 
一、工程制图100分
二、工程测量基础100分
三、建筑材料 100分
 
	

	
	2
	建筑装饰
	
	
	

	
	3
	给排水工程施工
	
	
	

	
	4
	市政工程施工
	
	
	

	
	5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7
	工程测量
	
	
	

	
	8
	工程造价
	
	
	

	
	9
	其它
	
	
	

	5信息技术类
	1
	计算机应用
	
	一、计算机网络基础 120分
二、数据库90分
三、电子基础90分
 
	

	
	2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3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5
	网站建设与管理
	
	
	

	
	6
	通信技术
	
	
	

	
	7
	计算机平面设计
	
	
	

	
	8
	电子信息与技术
	
	
	

	
	9
	其他
	
	
	

	6财经商贸类
	1
	会计
	
	一、基础会计120分
二、经济法基础 90分
三、市场营销90分
 
	

	
	2
	会计电算化
	
	
	

	
	3
	金融事务
	
	
	

	
	4
	市场营销
	
	
	

	
	5
	电子商务
	
	
	

	
	6
	物流服务与管理
	
	
	

	
	7
	财政事务
	
	
	

	
	8
	其它
	
	
	

	7旅游服务类
	1
	酒店服务与管理
	
	一、公共关系基础90分
二、应用文写作基础90分  
三、选做 120分（二选一）
1.酒店管理基础知识
2.旅游基础知识
 
	

	
	2
	旅游服务与管理
	
	
	

	
	3
	导游服务
	
	
	

	
	4
	烹饪
	
	
	

	
	5
	文秘
	
	
	

	
	6
	服装设计与工艺
	
	
	

	
	7
	物业管理
	
	
	

	
	8
	商务英语
	
	
	

	
	9
	美容美体
	
	
	

	
	10
	美发与形象设计
	
	
	

	
	11
	其它
	
	
	

	8
教育
与文化艺术
类
	1
	学前教育
	
	一、幼儿教育学120分
二、幼儿心理学90分
三、幼儿卫生学90分
	

	
	2
	其它
	
	
	



